

附件2：

“德生系”九公司破产重整计划(草案)基本框架

一、重整企业名称范围
1. 天津市禹红建筑防水材料有限公司
2	. 天津禹红建业建材有限公司
3	. 德生防水材料有限公司(未经营)
4	. 天津市德生禹红防水工程有限公司(未经营)
5	. 唐山德生防水股份有限公司
6	. 唐山德生科技有限公司
7	. 唐山德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
8. 唐山德生商贸有限公司
9	. 新疆德生建科防水材料科技有限公司
二、重整模式及说明
采用股权调整+资产分离+债务分离+流动资金借入+资产处置+债转股模式，具体如下：
    1. 股权调整。
将天津市禹红建筑防水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津禹红”）由唐山德生防水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德生股份”）持股100%，调整为投资人持股51%，德生股份持股49%。德生股份现有股东的100%股份按比例总额调整为20%，投资人持股30%，剩余股份50%由普通债权人享有。
2. 资产分离。
将九家企业分为两个板块，第一板块为天津板块，包括四家企业资产，分别为天津市禹红、天津禹红建业建材有限公司、德生防水材料有限公司、天津市德生禹红防水工程有限公司。该板块资产评估总额为20,818.78万元（不含天津板块企业的应收账款债权）。第二板块为唐山、新疆板块，包括五家企业，分别为德生股份、唐山德生科技有限公司、唐山德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、唐山德生商贸有限公司、新疆德生建科防水材料科技有限公司，将天津板块企业的应收账款剥离到该板块，该板块资产评估值为20,890.10万元。
3. 债务分离。
天津板块承接的债务总额为16,818.78万元，唐山、新疆板块承接债务总额为53,555.39万元。
以上第2、3项资产、债务分离后，天津禹红净资产4000万元，唐山、新疆板块资产总额20,890.10万元，承债总额53,555.39万元。
4. 流动资金注入。
投资人受让天津禹红51%股权，德生股份将原股权转让获得现金收入2040万元。投资人向天津禹红借入资金8000万元，其中5500万元作为首期偿债资金，即2500万元用于清偿有财产担保债权，1500万元用于清偿破产费用、管理人报酬、共益债务，1500万元用于清偿职工债权、社保债权及税务债务。余下2500万元用于经营流动资金等。
5. 资产处置。
对于唐山、新疆板块企业的实物资产，在企业股权结构调整后，可选择拍卖处置抵押物的方式实现三地资产的抵押权。未受清偿的有财产担保债权全部作为普通债权进行债转股。
6. 债转股。
对全部普通债权进行债转股。
三、投资人的投资费用承担及回报
投资人出资1亿元，其中2000万元用于购买天津禹红51%的股份，8000万元用于清偿债务及流动资金。
投资人的回报为：
1. 获得天津禹红51%的股权及公司控制权。
2. 获得德生股份30%的股权及公司控制权。


附表1：“德生系”天津板块模拟破产重整债务清偿明细表
附表2：“德生系”唐山、新疆板块模拟破产重整债务清偿明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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